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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旧版条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增加

了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利好措施，这些措

施大多是近年广州经验的提升巩固：

第五十三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项

目与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实施时，难以在项目

所在地块内实现经济平衡的，可以在项目所

在的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统筹；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后，也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统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产生的成本，

应当纳入城市更新项目的改造成本核算。

上述措施最早出自 2020年 9月出台的

《广州市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利用的工作指引》。目前，因

保护保留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等所产生的成本纳入改造成本核算这一

优惠措施已在许多旧村改造中落实，如在

珠江村改造中，开发商广州天悦城改投资

有限公司修缮一座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祠堂

和迁建两座祠堂的费用已达上千万元，但

相关负责人满意地说：“修缮和迁建费用可

以计入改造成本，经更新局审定后，可以根

据改造成本与周边地价确定融资区面积，

等于有商品房的面积与销售收入作补偿。”

第六十三条，市、区人民政府通过出租

方式对国有历史建筑进行合理利用，租赁

期限最长为二十年。给予租金减免的，按

照本市规定执行。

这个措施来自《广州市促进历史建筑

合理利用实施办法》第八条，国有历史建筑

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进行合理利

用。采用出租方式的，按规定实行公开招

租，租赁期限最长为 20年。国有历史建筑

从事公益类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并在租赁

合同中约定），可予免租金使用。

2022 年，市政府将历史建筑越秀北路

394 号岭南建筑大师林克明设计的旧居免

租给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公

益使用，为期 20年。是广州市首个国有历

史建筑免租金从事公益类事业的项目。

还有第六十三条，历史建筑合理利用，

在保持原有外观风貌和典型构件的基础

上，可以通过加建、改建、扩建和添加设施

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

类似的措施早就出现在《广州市促进

历史建筑合理利用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

2020年，在活化利用历史建筑侨商楼时，业

主单位就加建了电梯。

但是，还有一条广州近年探索的对城

市更新中保护文化遗产的优惠措施没有纳

入征求意见稿：

2020年9月出台的《广州市关于深入推

进城市更新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的

工作指引》（六）：

履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将历史文化

遗产用于公益性功能的，可全部不计入容积率。

目前，深圳、上海都有类似政策。正是

因为这一优惠政策，正在进行改造的珠江

电影集团决定不拆上世纪60年代的苏式建

筑行政楼，而是将其列入历史建筑保护，改

造成公益性电影博物馆。

征求意见稿在公示前的版本中曾经有

一条规定专门纳入了这一措施：

“对纳入保护名录的保护对象以及经

批准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保护规划中确

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保护保留并

合理利用的，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不计建筑面积的比例，且可以按

照保护保留建筑的建筑面积或者构筑物的

投影面积予以等面积奖励；其中，用于公益

性功能的，原则上可以全部不计建筑面积，

并按照保护保留建筑的建筑面积或者构筑

物的投影面积予以1.5倍面积奖励。”

但这一规定在公示时被删除，一家正

在进行旧厂改造、曾参与前期征求意见会

的企业负责人说：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机制不能仅靠

政府监督监管和法规条例的约束，必须给

予项目开发者一定的政策鼓励作为驱动

力，如开发面积奖励、资金支持等，能让企

业在保护历史建筑同时也不影响企业项目

规划获取收益，企业可用获得的收益反哺历

史建筑保护以及活化利用，并且更好地推广

历史建筑文化。这样既可以调动企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也可以减轻企业不少负担，有

助于形成良性循环的保护机制，正面引导开

发者主动申报、主动保护、主动运营，更好地

鼓励开发者保留和再利用历史建筑，给民众

留下更多的文化遗产，丰富城市文化的多样

性。如果仅仅是约束，没有奖励，许多开发

者在决策过程中将会为了平衡收益率舍弃

可能存在的历史建筑，一旦拆除，损失则无

法挽回，用鼓励机制防患于未然，一定是最

好的选择，建议补充这一规定。”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公示 1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示

新增历史名园、特色风貌林荫路等保护对象

增加传统风貌建
筑、历史名园、特色风
貌林荫路、工业遗产
等为保护对象；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利用产
生的成本，应当纳入
城市更新项目的改造
成本核算；历史建筑
在保持原有外观风貌
和典型构件的基础
上，可以加建、改建、
扩建和添加设施适应
现代生产生活需要，
但应当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可委托
第三方机构进行日常
巡查；市政府每年组
织对保护利用状况进
行体检，每五年对保
护规划实施情况、成
效等进行全面评估
——正在公示的《广
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条例（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较现行条
例完善了保护体系，
增加了多项鼓励保护
利用文化遗产的优惠
措施，加强了历史风
貌保护管控。

相关企业、修缮
咨询机构负责人建
议：将历史文化遗产
用于公益，应不计入
容积率；全市统一委
托历史建筑修缮咨询
服务和标准，增加修
缮验收制度。

专家建议：在历
史文化街区建设活动
部分增加“历史文化
街区工程项目要经名
城委审议”；在历史文
化街区进行新建、改
建、扩建等建设活动，
改变传统格局和历史
风貌，按照保护规划
和修缮图则的规定，
限期整改。整改方
案应由区规划部门
或区住建部门组织
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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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园

越秀公园

广州于1982年被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现行《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条例》自 2016年 5月 1日起实施。据《广

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起草说

明，本次立法修订，全面总结近年来广州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工作的探索实践，将

行之有效的制度通过法规形式进一步法定

化，针对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修改完

善办法。先后征求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区政

府意见，组织开展专家论证和市场主体调

研座谈听取意见建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名城处负责人还专门征求了新快报深读

新闻记者的意见，部分建议被采纳。

对比旧版条例，征求意见稿从 78条增

加到 87条，最重要的完善是增加了许多新

的保护类型作为保护对象：

征求意见稿扩充了保护对象，目的是

构建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保护体系，

从旧版主要偏重历史文化遗产，扩展到“由

自然景观、人文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

互融合、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原有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

村、历史风貌区、传统村落、不可移动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建筑、古树名木、传

统地名的基础上，重点保护对象与内容增

加了：市域自然山水格局、历史名园、特色

风貌林荫路、传统风貌建筑、革命遗存、古

树后续资源、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

务遗产，以及其他能够体现广州城市特定

发展阶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凝聚社会公

众情感记忆的既有建筑物、构筑物，传统街

巷、铁路线遗迹、湖泊、河涌等。并罕有地

增加了经批准的各类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或

者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保留保护的山水格

局、历史河湖水系、地下文物埋藏区、古村

落、建筑物、构筑物，历史环境要素等。

其中，历史名园、特色风貌林荫路是 2
月初新快报报道《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2021—2035 年）》草案公示建议增补

（详见《新快报》2023年2月2日A06版《广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建议：历史城

区保护范围东扩至东山》报道），新快报记

者也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和园

林局提出增补建议，被采纳。

扩大保护：从自然景观到人文环境
增加传统风貌建筑等保护对象

鼓励保护：保护成本应纳入城市更新改造成本核算
建议：增加将历史文化遗产用于公益，可不计入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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